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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第136号提案的答复

李魁、李成茂、李娜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要求给予列项实施梁河县大金塔至二古城旅游休闲健身观光道路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二位代表对德宏州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热忱关心，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bookmark: _GoBack]一直以来德宏州始终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和维护边疆繁荣稳定的有效手段。2017年2月德宏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德办发〔2017〕8号），随后全州五县市也相继制定并印发了各县市的《实施意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重视和支持下，全州及各县市严格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投入逐年增加，逐步构建起了与德宏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品日渐丰富，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建立起了州、县、乡、村四级文化网络。
针对《关于要求给予列项实施梁河县大金塔至二古城旅游休闲健身观光道路的提案》，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解决：
一、申请立项。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和流程，制定该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积极向当地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向上争取项目立项。
二、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相关项目资金，并与梁河县文化和旅游部门密切沟通，紧密合作，在今后相关申报工作中优先推荐评审此项目。
三、可同时向教育体育部门申请立项，争取相应项目资金。
再次感谢你们对德宏州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关心和支持，也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我州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也将积极做好服务，争取给予更多支持。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马黎  13578268169）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年5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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